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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商河

把国家政策变成了“具体证件”
商河县“零门槛”落户，农转非仍享有三权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
员 张鸣） 3月6日，商河县举办《全面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商河县将全面放
开城镇落户，实现城镇落户“零门槛”，推动
农村人口及常住人口进城落户，鼓励商河
在外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构建起居民“有意
就能迁、户口随人走”的自由流动新格局。

据了解，本次户籍改革适用于非商河
县户籍人口迁入本县城区和镇驻地的、本
县籍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人群。全面
取消“稳定住所、稳定就业”基本迁入条件
以及参保年限、居住年限、就业年限等落户
限制，实现农村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

城镇“零门槛”。同时，进一步简化户籍迁移
的相关手续和程序，推行 “容缺受理”等
便民举措，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

在改革过程中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
的合法权益，商河县创造性推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制度，为每一
位迁户人员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转移备案证》，保障农民继续享有迁户
前全部权益，农民转户后还可同等享有
各项城市待遇，教育零差异，住房同保
障，参保同范围。

3月6日下午，在许商街道派出所，许
商街道薛园村村民王德禄完成迁户，随
后在商河县农业农村局，王德禄一家办

理了全市首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转移备案证》。“把国家政策变成了‘具体
证件’，拿在手里心里踏实。”王德禄说
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
证》是一证保三权，也就保证了在原行政
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
体收益分配权，以及这三项权力的合法
继承权保持不变。

目前，商河全县有12个镇（街道），
20 . 4万户，64 . 2万人，其中农村居民47万，
城镇居民17 . 2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
2019年全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26 . 9%，
按照计划，力争到2025年商河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超过50%。

聚焦户籍改革：

吃上“定心丸”，享受“两头甜”
实现“零门槛”，生活“有保障”

商河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晓东介绍，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围绕让群众吃上“定心丸””、
享受“两头甜”、实现“零门槛”、生活“有保障”四个方面，加快改革创新，释放制度红利。吃上“定心丸”

保障农民继续享有

迁户前全部权益

针对农民进城落户，落户后原先的权
益是否保留，他们自家土地怎么办，由谁来
种，这些“后顾之忧”如何解决，是不少农村
人进城最关注的问题。

据了解，此次改革中，商河县推行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制度。对落户
城镇的农村人口，保留其在原行政村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按照“个人提
请、村级申报、镇街审核、县级备案”的程
序，由农业农村局发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转移备案证》。

持证人继续享有原村集体的“三权”
即：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
收益分配权以及以上权利的合法继承权，
继续按原标准享有各项惠农补贴、扶助政
策等。农村政策与可同等享受的城镇政策
交叉重叠时，落户人还可自行选择。

在此过程中，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鼓励支持进城落户农民将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给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障进城落户农民收
益不减。

至于农村的宅基地，商河县实行宅基地
有偿退出制度。鼓励进城落户农民将闲置宅
基地进行腾退复耕，对已列入拆迁计划并立
项实施的村庄，按照社区搬迁方案，给予家
庭户宅基地补偿、房屋及附属物评估补偿、
租房补助，家庭户到县城区购买新建商品房
享受奖励和优惠政策的可享受5万元奖励，
同时，每平米还可再享受100元的优惠。

享受“两头甜”
农民转户后同等享有

各项城市待遇

进城后，继续享有迁户前全部权益，转
户之后能否享受城市各项待遇？据了解，农
民迁户后同等享有各项城市待遇，让群众
享受“两头甜”。而这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教育零差异。商河县目前正大力实施
“教育强县”战略，提升县城办学条件和教
学质量。凡在县城购买商品房的进城落户
农民，凭落户证明、房产有效证明且实际居
住，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按学区就近入学

待遇；未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的进城落户
农民，也可凭落户证明和固定居所证明，由
教育部门按相关政策安排入学。

住房同保障。将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
镇住房保障体系，鼓励有条件的进城落户
农民购置商品房；对无房或住房困难的人
员，采取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提供公共租赁
住房、吸收存量安置房以及社会房源等方
式保障无房或住房困难人员居住条件。依
据不同条件，还可享受住房租赁补贴。

参保同范围。将稳定就业的进城落
户农民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养
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参保范围，完善落实
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
办法。建立健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体系，将符合条件的进城落户农民纳入
城镇低保、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范围。进
城落户农民还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
择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
会保险。

实现“零门槛”
简化手续，

让农民无限制进城

一直以来，住房、工作等迁户条件限制
了人口落户，在此次改革中，商河县全面放
开城镇落户限制。全面取消“稳定住所、稳
定就业”基本迁入条件以及参保年限、居住
年限、就业年限等落户限制，实现农村人口
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零门槛”。同时，
进一步简化户籍迁移的相关手续和程序，
推行“容缺受理”等便民举措，真正做到服
务“零距离”。

以“三个放宽”为抓手，解决“人在户难
落”问题。放宽人才立户、落户条件，允许本
人及其配偶、未婚子女在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地址落为家庭户。放宽集体户设立和
落户条件，凡具有合法固定经营场所的单
位，提出申请后可设立集体户，允许在商河
县无直系亲属无固定住所的人员落户。对
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的，可放宽落户至
社区公共集体户或派出所专用集体户。放

宽投靠落户条件，在原有“三投靠”落户条
件的基础上，允许本人及其配偶、未婚子女
投靠三代以内直系或旁系血亲落户。

鼓励各类人才进城落户。完善引才聚才
政策、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吸引商河在外人员
返乡创业就业，吸引外籍高学历、专业化人才
走进商河、落户商河。对暂无落户意愿的，积
极落实居住证制度，与商河县城镇居民同等
享有教育、社保、住房等各项政策待遇。

生活“有保障”
拓宽农业转移

人口就业渠道

让更多的人进城不难，难的是让群众
如何安心留在城里。为此，商河县在就业、
社会保障等方面，让群众生活“有保障”。

享有就业和社会保障。将进城落户农
民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自
主创业人员同等享受城镇创业扶持政策，
就业困难人员同等享受城镇就业救助政
策，鼓励企业优先吸纳进城落户农民就业
的政策措施。

创业有补贴。商河县鼓励返乡人员创
业，对返乡创业的提供个人、小微企业提供
创业担保贷款。创办小微企业的，还可享受
一次性创业补贴，每个岗位也有一次性创
业岗位开发补贴。个体工商户创业人员，也
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还将落实农村劳
动力技能培训，让返乡农民工掌握一技之
长，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可享受一定
数额的培训补贴。除此之外，还出台了小微
企业奖补政策、高层次人才生活和租房补
贴政策等等一系列政策，让返乡来商的人
员放心安心。

提升城镇承载能力。接下来，商河县将
结合商河总体发展规划布局，健全完善以
公共财政为主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快推
进县城区、镇驻地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着力完善社区居委会服务功
能，为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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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禄办理了全市首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转移备案证》。

商河县将全面放开城镇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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